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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31日下午 16:30在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文天祥大道 8 号公司 5 楼会议室以现场召开会议， 应出席会
议的监事 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云玲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
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监事的 100％，议案获得通

过。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原 142 名授予激励对象中， 有 3名激励对象在知悉本次激励计划后于本次激

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6个月内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并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决定不再将其列入本次激励计划名单。 另有 1 名
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将其列入本次激励计划名单。 根据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调整后，股票期权的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142人调整为 138人，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1,383.00 万份调整为 1,350.00
万份，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 217.00万份不变， 授予股票期权总数量由 1,600.00 万份调整为 1,567.00 万
份。 除上述调整事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激励计划一致。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审核。 根据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在董事会授权办理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向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监事的 100％，议案获得通

过。
公司监事会认为：
1、 董事会确定的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2024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股票期权的情形，公司《2024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成就；

2、 公司本次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为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中确定的激励对象，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为 2024 年 5 月 31 日，并同意公司向符合授
予条件的 138名激励对象授予 1,350.00万份股票期权。

特此公告。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6 月 1 日
备查文件
（一）《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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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人数：由原 142人调整为 138人
●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由 1,383.00万份调整为 1,350.00万份
● 股票期权授予总数量：由 1,600.00万份调整为 1,567.00万份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31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4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根据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和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
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以 2024 年 5 月 31 日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授
予条件的 138名激励对象授予 1,350.00万份股票期权。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4 年 5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
查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2024年 5 月 7 日，公司于上交所网站披露了《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就本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2024 年 5 月 7 日至 2024 年
5月 16日， 公司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
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4年 5月 17日，公司披露了《江西
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
公示情况说明》。

3、2024 年 5 月 24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
公司披露了《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
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4年 5月 3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二、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调整的情况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原 142名授予激励对象中， 有 3 名激励对象在知悉本次激励计划后于本次激

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6个月内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并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决定不再将其列入本次激励计划名单。 另有 1 名
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将其列入本次激励计划名单。 根据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调整后，股票期权的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的人数由 142 人调整为 138 人，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1,383.00 万份调整为
1,350.00 万份，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 217.00 万份不变， 授予股票期权总数量由 1,600.00 万份调整为
1,567.00万份。除上述调整事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核实。 根据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在董事会授权办理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作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且均为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中确定的人员。 监事会同意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
项进行调整。

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调整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授予数量的相关事项，符

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调整所作的决定履行了必要的
程序，同意公司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国光连锁已就

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的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
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日和授予对象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实施本次授予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 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尚需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认为：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已就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的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公司本激励计划授予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

特此公告。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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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 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日：2024年 5月 31日
●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1,350.00万份
●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人数：138人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5.95元/股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31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
据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和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确定以
2024年 5月 31日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138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1,350.00 万份股票期权。 现
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权益授予情况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4 年 5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
查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2024年 5 月 7 日，公司于上交所网站披露了《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就本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2024 年 5 月 7 日至 2024 年
5月 16日， 公司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
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4年 5月 17日，公司披露了《江西
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
公示情况说明》。

3、2024 年 5 月 24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
公司披露了《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
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4年 5月 3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授予条件时，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反之，若下列任一授

予条件未达成的，则不能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董事会认为公司和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
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予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
予条件已成就。
（三）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情况
1、首次授予日：2024年 5月 31日
2、首次授予数量：1,350.00万份，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 49,558.00万股的 2.7241%。
3、首次授予人数：138人
4、行权价格：5.95元/股
5、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期和行权安排：
（1）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销之日止，

最长不超过 48个月。

（2）等待期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等待期分别为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24 个月；本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分别为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24 个月。 等待期
内，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转让、质押、抵押、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等。

（3）行权安排
在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通过后， 授予的股票期权自相应授予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可以开始行

权。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①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

预约公告日前三十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②上市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③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

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④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不得行权的期间另有规定的，以相关规定为准。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股票期权
授权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行权期 自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股票期权
授权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各行权期内， 当期可行权但未在规定的行权期内行权或未满足当期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不得行
权，由公司注销。

7、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万
份）

占本计划授予股票期权总数
的比例

占本计划公告日公司股本总
额的比例

伍芸玲 董事 16.00 1.0211% 0.0323%

史琳 董事 16.00 1.0211% 0.0323%

王勤 副总经理 18.00 1.1487% 0.0363%

王冬萍 副总经理 18.00 1.1487% 0.0363%

杜群 副总经理 16.00 1.0211% 0.0323%

李院生 财务总监 16.00 1.0211% 0.0323%

廖芳 董事会秘书 16.00 1.0211% 0.0323%

核心骨干（131人） 1,234.00 78.7492% 2.4900%

首次授予合计 1,350.00 86.1519% 2.7241%

预留部分 217.00 13.8481% 0.4379%

合计 1,567.00 100.0000% 3.1620%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目
前总股本的 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8、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和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考核年度为 2024年-2025年两个会计年度， 每个会计

年度考核一次，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条件。 各年度公司业绩考核目标如下：

行权期 考核年度 业绩考核条件

第一个行权期 2024年
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
（1）以 2023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50.00%；
（2）以 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7.00%。

第二个行权期 2025年
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
（1）以 2023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5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0.00%；
（2）以 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5.00%。

注：1、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以剔除考核期内公司存续的股
权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作为计算依据；

2、上述财务指标均以公司当年度经审计并公告的财务报告为计算依据。
行权期内，公司为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行权事宜。 各行权期内，公司未满足相应业绩考

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2）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 并依照激励对象的绩效考评结

果确定其行权的比例，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考核结果 A B C D

个人层面行权比例 100% 70% 40% 0%

若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可行权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行权额度×个人层
面行权比例。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评结果为 C级及以上， 激励对象可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比例
分批次行权，当期未能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评结果为 D 级，
公司将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取消该激励对象当期行权额度，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激励对象未能
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不可递延至下一年度。

（四）关于本次授予权益情况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存在差
异的说明
本次激励计划原 142名授予激励对象中， 有 3 名激励对象在知悉本次激励计划后于本次激励计

划草案公告前 6个月内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并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决定不再将其列入本次激励计划名单。 另有 1 名激励
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将其列入本次激励计划名单。 根据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调整后，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人数由 142人调整为 138 人，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1,383.00 万份调整为 1,350.00 万
份，预留授予股票期权 217.00 万份不变，授予股票期权总数量由 1,600.00 万份调整为 1,567.00 万份。
除上述调整事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
励计划一致。 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6个月均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本次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公司选
择 Black-Scholes 模型来计算期权的公允价值， 并于 2024 年 5 月 31 日用该模型对首次授予的
1,350.00万份股票期权进行了测算。 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1、标的股价：6.93元/股（授予日收盘价）；
2、有效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授予日至每期首个行权日的期限）；
3、波动率分别为：13.03 %、14.31 %（采用上证指数最近 12个月、24 个月）；
4、无风险利率： 1.5%、2.1 %（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一年、两年期的人民币存款

基准利率）；
5、股息率：0.14%（采用公司截至 2024年 5月 31 日最近 1 年的股息率）。
公司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 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

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行权比例摊销。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需摊销的总费用 2024年（万元） 2025年（万元） 2026年（万元）

1633.50 693.00 754.88 185.62

注：1、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日收
盘价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
准。

3、预留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同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
四、激励对象股票期权行权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激励对象所需资金全部自筹，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

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资金由激励对象个人自筹。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收法规的规定，代扣代缴

激励对象应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
五、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和公司《激励计划》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

定。 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或获授股票期权的情形，公司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
条件已经成就。 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因此，监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和公司《激励计划》等
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24 年 5 月 31 日为首次授予日，向 138
名激励对象授予 1,350.00万份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行权价格为 5.95元/股。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国光连锁已就

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的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
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日和授予对象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实施本次授予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 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尚需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认为：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已就本次调整及本次授予的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公司本激励计划授予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

特此公告。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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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31 日下午 15:30 在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文天祥大道 8 号公司 5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董
事会会议由董事长胡金根先生主持，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研究，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回避票 2 票，董事伍芸玲、史琳女士回避表决。

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原 142名授予激励对象中， 有 3 名激励对象在知悉本次激励计划后于本次激

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6个月内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并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决定不再将其列入本次激励计划名单。 另有 1 名
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将其列入本次激励计划名单。 根据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调整后，股票期权的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142人调整为 138人，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1,383.00 万份调整为 1,350.00
万份，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 217.00万份不变， 授予股票期权总数量由 1,600.00 万份调整为 1,567.00 万
份。 除上述调整事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激励计划一致。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核实。 根据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在董事会授权办理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4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就前述事项进行审议， 认为，“公司调整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授予数量的相关事项，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2024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调整所作的决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同意公司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人员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

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调整及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关于向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回避票 2 票，董事伍芸玲、史琳女士回避表决。

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 2024 年 5 月 24 日召开的 2024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确定以 2024年 5月 31 日为首次授予日，并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138 名激励对象授予 1350.00
万份股票期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2024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

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调整及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1 日
备查文件
（一）《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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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66 版）
内蒙蒙牛持续看好上市公司发展前景，自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以来，切实履行控股股东责任与

义务，未来将继续保持持股稳定性，同时拟在适当时机通过促使上市公司回购股份或继续增持上市公
司股份等方式，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五、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 23.96 亿元，同比增长 76.45%，本年利息收入 1893.44
万元，同比下降 66.19%，与上年差异较大。 2021-2023 年公司预付款期末余额 1.27亿元、2.57亿元、3.4
亿元， 增幅较大。 2021-2023 年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其他单位往来款 2844.9 万
元、1.15亿元、6056.64万元，未披露详细内容。 请公司：（1）补充披露货币资金各月的日均余额、日均利
息收入等，并结合 2023 年各月日均货币资金余额及利息收入，说明利息收入和货币资金规模是否匹
配；（2）补充披露近三年报告期末余额前五名预付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交易事项、发生时间、预付金额及比例等；（3）补充披露近三年其他单位往来款形成的原因、主
要对象名称、是否为关联方、是否存在代垫往来款的情况等；（4）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被关联方实际
使用的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 公司货币资金及利息收入情况
公司 2023年各月货币资金及利息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货币资金 86,900 95,148 132,437 78,888 63,582 98,960

季度月均货币资金规模 104,828 80,476

季度利息收入 784 514

年化收益率 2.99% 2.55%

项目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年末/
全年

货币资金 59,497 61,991 103,850 74,510 54,662 239,558 239,558

季度月均货币资金规模 75,113 122,910 95,832

季度/年度利息收入 287 309 1,893

年化收益率 1.53% 1.01% 1.98%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为了最大化资金收益，会根据公司货币资金的余额情况及未来一年内资金的
使用计划， 将闲置资金通过购买结构性存款及国债逆回购等风险较低且收益高的产品来进行资金管
理，剩余资金在货币资金进行管理。 而对于这部分货币资金，公司也会根据短期的资金使用计划将部
分货币资金通过购买 7天通知存款等可随时赎回的风险较低的产品来获取利息收入。 由于这部分资
金管理是根据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及短期内的资金需求而做出的，因此每个月购买的金额有波动，且
涉及的产品到期日各不相同，因此造成报表货币资金及利息收入有所波动。

公司对于在货币资金科目核算的资金带来的利息收入，在“财务费用-利息收入”科目核算；对于
购买的理财产品，考虑到持有目的，公司将其放在“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核算，相关的收益在“投资收
益”或“公允价值变动”科目核算。

因公司是将包括货币资金及理财产品在内的所有资金进行统一管理，故公司将货币资金、交易性
金融资产及利息收入和理财产品带来的投资收益一并进行分析，以全面反映公司资金的收益情况。

2023 年度公司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各月月末/平均资金规模及获取的利息收入及投资收
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货币资金 86,900 95,148 132,437 78,888 63,582 98,960

交易性金融资产 189,670 187,500 153,800 189,700 214,200 189,800

月末资金规模 276,570 282,648 286,237 268,588 277,782 288,760

日均资金规模 296,054 279,609 284,443 277,412 273,185 283,271

季度月均利息收入及投资收益 757 513

项目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年末/
全年

货币资金 59,497 61,991 103,850 74,510 54,662 239,558 239,558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0,500 207,800 177,700 195,100 211,600 20,008 20,008

月末资金规模 259,997 269,791 281,550 269,610 266,262 259,566 259,566

日均资金规模 274,378 264,894 275,670 275,580 267,936 262,914 273,947

季度/年度月均利息收入及
投资收益 392 760 606

根据上表列示的公司 2023年季度月均利息收入及投资收益金额和季度月均资金规模计算，公司
各季度的年化收益率分别为 3.17%、2.21%、1.73%及 3.35%，因公司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为合同到期取
得利息或收益时确认， 季度间利息收入及投资收益波动原因主要是因为理财产品到期日不同以及购
买的理财产品收益率略有差别。 但是从 2023年全年来看，根据上述每月资金规模和利息收入及投资
收益计算的全年资金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为 2.63%，符合市场现状。

(二) 近三年报告期末余额前五名预付款情况
公司近三年末前五名预付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3

单位名称 交易事项 是否关联
方

年 末 余
额

占预付账
款期末余
额比例

预付时间 预付比例

厦门建发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采购原辅料 否 23,289 68.47% 2023年 6月-12月 59.84%

中国乡镇企业有限公司 采购原辅料 否 7,632 22.44% 2023年 8月-11月 53.46%

Fonterra Ingredients Limited 采购原辅料 否 1,517 4.46% 2023年 11月-12月 100.00%

海南云享实业有限公司 定金 否 278 0.82% 2023年 12月 100.00%

上海金联热电有限公司 预付蒸汽费 否 100 0.29% 2023年 12月 100.00%

合计 32,816 96.48%

2022

单位名称 交易事项 是否关联
方

年 末 余
额

占预付账
款期末余
额比例

预付时间 预付比例

厦门建发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采购原辅料 否 12,005 46.71% 2022年 10月-12月 88.79%

Fonterra Ingredients Limited 采购原辅料 否 5,313 20.67% 2022年 10月-12月 100.00%

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原辅料 否 4,806 18.70% 2022年 10月-11月 100.00%

建发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原辅料 否 844 3.28% 2022年 12月 100.00%

Open Country Dairy Limited 采购原辅料 否 462 1.80% 2022年 12月 100.00%

合计 23,431 91.17%

2021

单位名称 交易事项 是否关联
方

年 末 余
额

占预付账
款期末余
额比例

预付时间 预付比例

Fonterra Ingredients Limited 采购原辅料 否 5,410 42.64% 2021年 11月-12月 100.00%

央广金信（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预付广告费 否 1,000 7.88% 2021年 12月 83.00%

厦门火炬集团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原辅料 否 935 7.37% 2021年 12月 97.30%

海岚（上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包材 否 800 6.31% 2021年 11月 100.00%

厦门建发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采购原辅料 否 782 6.16% 2021年 9月-12月 35.08%

合计 8,927 70.36%

公司近三年的前五大预付账款大多数为预付的原材料及辅料采购款， 公司生产用的主要原材料
如车达、马苏、奶粉等原材料都是直接或通过代理商向海外生产厂家进口。 公司主要的原材料供应商
都是行业内比较知名的企业，通常会要求 50%~100%的预付比例，如恒天然是全球知名的乳制品生产
企业，单笔订单预付比例为 100%；厦门建发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建发物流集团有限公
司是国内规模较大的进口原材料代理商，根据其要求，在签订合同后对方采购之前需要支付 10%的款
项，提货前需要付清所有款项，因订单状态不同造成预付比例波动及较其他供应商偏低。

对于前五大供应商的预付比例是根据截至每年年末预付给该供应商的单笔预付金额占单笔交易
合同总额的比例加权平均计算得出。其中预付给厦门建发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的预付比例 2021-2023
年年末有所波动，主要是因为厦门建发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是很多进口原材料的进口代理商，根据其
要求，在签订合同后对方采购之前需要支付 10%的款项，提货前需要付清所有款项，因此订单状态不
同造成预付比例有波动。

2023 年对厦门建发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存在预付期间在 2023 年 6 月-12 月的预付账款共计人
民币 2.33 亿元，其中 2023 年 6 月预付金额 514 万元，三季度预付的款项为人民币 2,973 万元；其余
1.98亿元预付账款是在 2023年第四季度预付的， 预付周期与 2021 年及 2022 年预付账款周期相近。
其中 2023年 6月-8月期间预付的主要是采购车达干酪、奶油等原材料的款项，这部分原材料已经在
2024年一季度全部到货。

上述供应商均为公司长期合作的供应商， 且均不与公司及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存在关联关
系。

(三) 近三年其他单位往来款情况
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主要的其他单位往来款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3

主要支付对象 金额 是否为关联方 是否存在代垫往来款

汇票、远期锁汇、保函保证金 2,531 否 否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1,431 否 否

支付给第三方的经营相关押金保证金 1,432 否 否

内蒙古蒙牛奶酪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内蒙奶酪”）保证金 460 是 否

支付给第三方的物流费用 159 否 否

合计 6,013

2022

主要支付对象 金额 是否为关联方 是否存在代垫往来款

汇票、远期锁汇、信用证保证金 9,298 否 否

支付给第三方的经营相关押金保证金 1,416 否 否

合计 10,714

2021

主要支付对象 金额 是否为关联方 是否存在代垫往来款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607 否 否

支付给第三方的经营相关押金保证金 586 否 否

支付给第三方物业、办公及服务费 352 否 否

支付的蒸汽费 318 否 否

备品备件及其他杂费 268 否 否

劳务费 209 否 否

支付给第三方的物流费用 145 否 否

合计 2,485

从上述明细可以看出， 公司近三年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大部分是支付的与经营
活动相关的保证金、押金及杂费等款项，除 2023年度支付给蒙牛奶酪的款项外，其他款项都是向第三
方支付的。

2022年及 2023年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金额最大的是支付的汇票、远期锁汇
和保函保证金。 该类保证金是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银行等监管规定须在业务开展前存入专门保证金
账户以保证业务正常开展所必须的资金保证，待业务结束后再转出至其他非保证金账户。 在保证金存
入专门账户期间，其使用范围受限，公司在受限货币资金科目中列示，如期末保证金账户还有余额，则
说明对应的业务尚未结束，专门账户内资金使用范围继续受限。 2023年度汇票、远期锁汇和保函保证
金现金流出分别为人民币 1,540万元、190 万元和 801 万元，合计人民币 2,531 万元，2023 年末相关的
汇票、远期锁汇和保证金存款分别为人民币 1,540 万元、0 万元和 801 万元，其中因为对应的银行承兑
汇票以及保函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到期，因此该保证金在年末仍在其他货币资金核算；而 2023
年支付的远期锁汇保证金，因为对应的锁汇合同已经于 2023 年 3 月结束，相关保证金已经收回，因此
年末不再是受限的货币资金。 2022 年度汇票、 远期锁汇和信用证保证金的现金流出分别为人民币
1,259 万元、4,166 万元和 3,873 万元，合计人民币 9,298 万元，2022 年末相关的汇票、远期锁汇和保证
金存款分别为人民币 1,259万元、1,657 万元和 1,047 万元，其中对应的银行承兑汇票于 2022 年 12 月
31日尚未到期，因此支付的保证金在年末仍在其他货币资金核算；对于远期锁汇合同，公司 2022 年为
大宗原料国际采购业务总共支付 44笔锁汇保证金， 其中 38笔已经于 2022年 2 月-12 月期间陆续到
期，支付的保证金人民币 2,509 万元已经收回，对于年末仍未到期的锁汇合同，对应的保证金人民币
1,657 万元仍在受限的货币资金核算；对于信用证业务，公司 2022 年为采购原材料开具信用证，共支
付信用证保证金人民币 3,873万元，其中 2022年部分信用证已经到期支付，因此对应的保证金人民币
2,826万元已经收回， 未收回的部分人民币 1,047 万元 2022 年末仍在受限货币资金核算。 2022 年及
2023年支付的上述相关保证金波动较大， 主要是因为 2023年远期锁汇保证金现金流出较 2022 年减
少人民币 3,976万元， 同时 2023年公司未开展信用证业务， 因此信用证保证金现金流出减少人民币
3,873万元，另外 2023年保函保证金增加了人民币 801万元。

2022年及 2023年末使用受限的货币资金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信用证保证金存款 1,047.00

保函保证金存款 801.00

远期锁汇保证金 1,657.00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1,540.00 1,259.00

合计 2,341.00 3,963.00

公司 2023年度支付给蒙牛奶酪的款项是退还以前年度收到的交易保证金。 蒙牛奶酪在以前年度
从公司采购奶酪产品，根据协议要求支付了人民币 460万元保证金，公司于 2023年度予以退还。 该款
项是关联方之间正常经营往来产生的款项，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

(四) 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近三年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及往来均为正常经营性的， 不存在非经营性的往来及资金被关

联方占用的情况。
公司每年年末均编制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公司年审会计师

每年年末均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出具专项说明， 详情请参见公司每年
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五) 年审会计师意见
毕马威已阅读上述公司对货币资金各月的日均资金规模、 月均利息收入及投资收益等信息的补

充披露、报告期末余额前五名预付款的情况说明、与其他单位主要往来款的情况说明及关联方资金占

用情况等相关回复，基于毕马威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毕
马威在 2023年度审计过程中所获取的资料及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六、年报显示，2021 年至 2023 年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余额 5.23 亿元、7.02 亿元和 5.33 亿元，主
要为原材料和库存商品，分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0元、106.97万元和 62.96万元，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
例较低。 请公司：（1）分项目列示近三年年末原材料和库存商品的主要内容，包括存货名称、金额、库
龄、减值准备金额等；（2）结合公司不同类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相关会计政策、近三年不同种类存货
可变现净值和账面成本的金额、可变现净值的确认依据等，并对比同行业公司情况，说明存货跌价准
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 近三年年末原材料和库存商品的主要内容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2022年 12月 31日及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主要存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12月 31日

存货类别 余额
存货跌
价准备
余额

库龄 1
年以内

库龄 1
年以上 余额

存 货
跌 价
准 备
余额

库龄 1
年以内

库龄 1
年以上 余额

存货跌
价准备
余额

库龄 1
年以内

库龄 1
年以上

原材料 26,51
3 - 26,048 465 47,97

6 107 46,813 1,163 35,980 63 33,713 2,267

其中：油脂、蛋白、糖类 5,480 - 5,480 - 19,00
5 - 18,981 24 14,223 - 13,215 1,008

干酪类 5,391 - 5,391 - 16,96
5 - 16,965 - 11,367 - 11,260 107

奶粉类 1,131 - 1,131 - 2,358 - 2,358 - 4,420 - 4,420 -

包材及其他生产原料 13,41
2 - 13,330 82 8,360 107 8,130 230 4,426 63 4,077 349

备件及检验品 1,099 - 716 383 1,288 - 379 909 1,544 - 741 803

库存商品 24,15
3 - 24,153 - 20,82

6 - 20,777 49 16,283 - 16,112 171

其中：奶酪产品 9,025 - 9,025 - 9,906 - 9,906 - 8,984 - 8,984 -

液态奶产品 244 - 244 - 349 - 349 - 305 - 305 -

贸易产品 14,88
4 - 14,884 - 10,57

1 - 10,522 49 6,994 - 6,823 171

其他 1,637 - 1,615 22 1,548 - 1,548 - 1,100 - 1,100 -

合计 52,30
3 - 51,816 487 70,35

0 107 69,138 1,212 53,363 63 50,925 2,438

注：库存商品中的贸易产品，系由公司采购、未经生产加工的相关产品，可直接对外销售或作为公
司生产产品的原材料。

公司原材料主要包括生产所用的主要原材料如油脂类（如黄油等）、蛋白、糖类等，干酪类原材料
如车达、马苏等，奶粉类原材料如全脂粉、脱脂粉等，以及各种备品备件、包装物等；库存商品主要包括
奶酪棒、马苏里拉奶酪、其他奶酪制品、液态奶及部分贸易类原材料等；其他存货主要包括在产品、发
出商品、周转材料和低值易耗品。 除少量的备品备件、包装物及有效期较长的原材料外，其余存货库龄
都在一年以内。

(二)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情况
1、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
在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

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为生产而持有的原材料，其可变现净值根据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
净值为基础确定。 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 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
算。

公司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
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
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 近三年不同种类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认依据
公司每年年末对存货进行跌价准备测试，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账面成本进行比较，对可变现

净值低于账面成本的存货计提跌价准备。 近三年公司对不同种类存在确认可变现净值的依据如下：
（1）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
对于库存商品， 公司进行存货跌价测试时以当前的市场售价为基础来估计未来预计的售价减去

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可变现净值。 近三年末主要库存商品的账面价值及可变现
净值估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12月 31日

账面余额 可变现净值 账面余额 可变现净值 账面余额 可变现净值

奶酪产品 9,025 15,371 9,906 15,923 8,984 11,736

其中：奶酪棒 5,965 11,543 6,953 12,395 2,914 5,280

马苏 925 1,104 1,543 1,654 3,243 3,357

芝士片 989 1,156 375 437 685 754

其他奶酪产品 1,146 1,568 1,035 1,437 2,142 2,345

液态奶产品 244 261 349 351 305 307

贸易产品 14,884 15,414 10,571 11,198 6,994 7,163

合计 24,153 31,046 20,826 27,472 16,283 19,206

经过测试，公司近三年末主要库存商品的可变现净值均高于账面价值，因此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其中公司的贸易产品主要包括粉类和奶酪类产品，其中粉类主要是奶粉、乳清粉、酪蛋白等；奶酪
类主要是车达、奶油芝士、黄油等。 公司于每年年末在对贸易产品进行减值测试时，对于有销售的产
品，可变现净值是参照当年年末最近一期的该类产品平均售价来确定的，对于暂未销售产品，可变现
净值是参照行业内同品类产品市场售价确定。2023年贸易产品毛利率为负，其主要原因为进口原材料
价格波动很大，实际出售时市场价格有所下降，但是该价格波动在资产负债表日进行减值测试时并不
存在。2023年贸易产品毛利率为负的原因已在“问题三、（三）1、公司贸易业务毛利率为负的原因”中进
行详细阐述。

对于发出商品， 公司以商品的合同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算基础， 所发出商品的毛利率为
正，故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原材料、在产品、低值易耗品和周转材料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于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周转材料及低值易耗品

等，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预计高于成本，则该材料仍然应当按照成本计量。 因此公司
每年年末对于生产用原材料，包括油脂、蛋白、糖类、干酪类、奶粉类原材料、包材及其他生产原材料、

在产品、低值易耗品和周转材料等进行存货跌价测试时，首先对其生产的产成品进行减值测试，以评
估其可变现净值是否高于成本，如果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则该生产材料没有减值风险，公
司仍然按照成本计量。 公司每年年末对生产出的产成品进行了减值测试，相关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
于成本，因此相关生产材料不需要计提减值。

但同时公司也会根据企业是否因产品更新换代，原有库存原材料是否已不适应新产品的需要，而
该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又低于其账面成本来判断单项存货是否有减值风险， 公司在 2022 年、2023 年末
分别对部分无实际使用价值的包装物全额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107 万元及人民
币 63万元。

公司近三年的存货周转天数均在 90 天以下，存货周转较快，年末存货主要是待销售的库存商品
及准备自用的原材料， 公司每年年末都会根据上述原则对包括库存商品和原材料在内的存货进行存
货跌价测试。 通过存货跌价测试，公司认为年末存货减值的风险较小，目前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充足。

3、 同行业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考虑到公司的产品中既有面向经销商及终端消费者销售的奶酪及液态奶产品， 也有面向工业餐

饮客户销售的奶酪产品， 因此公司也选取了八家主要面向经销商及终端消费者销售的乳制品公司及
三家主要从事面向工业客户销售奶油等烘培原材料的食品行业公司进行对比， 同行业公司最近三年
末存货跌价准备占存货账面成本比例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三元股份 600429 15.81% 6.17% 6.77%

伊利股份 600887 8.12% 3.49% 1.77%

光明乳业 600597 4.84% 4.85% 3.27%

立高食品 300973 4.66% 2.34% 1.00%

熊猫乳品 300898 3.95% 2.44% 0.88%

天润乳业 600419 3.44% 1.47% 0.00%

海融科技 300915 2.89% 0.00% 0.00%

燕塘乳业 002732 0.70% 1.25% 0.73%

南侨食品 605339 0.27% 1.14% 0.24%

新乳业 002946 0.00% 0.05% 0.08%

庄园牧业 002910 0.00% 0.00% 0.00%

平均值 4.06% 2.11% 1.34%

中位值 3.44% 1.47% 0.73%

妙可蓝多 600882 0.12% 0.15% 0.00%

数据来源：同行业上市公司 2021年、2022年及 2023年年报
总体来看，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在同行业上市公司中属于偏低水平，主要因公司报告期内

存货周转率较快，且报告期各期末存货主要由原材料和库存商品组成，二者合计占比在报告期各期末
均在 97%左右； 报告期内存货占比较高的原材料和库存商品中库龄主要为 1 年以内， 且均在质保期
内；库存商品保质期一般在 6-12个月不等，大部分大宗商品的保质期则在 2 年左右，因此原材料和库
存商品减值风险较小。 除原材料和库存商品外，公司报告期内其他存货主要为周转材料、低值易耗品、
在产品和发出商品，该存货主要为生产产成品所需。 因此，报告期内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同
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较低具有合理性。

综上所述，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已计提充分。
(三) 年审会计师意见
毕马威认为，公司对近三年年末原材料和库存商品主要内容、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及与同

行业的可比情况分析等相关回复，与毕马威在 2023年度审计过程中所获取的资料及了解的情况在所
有重大方面一致，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七、年报显示，公司本年其他收益为 6305.04万元，同比增长 77.42%，其中政府补助 6189.98 万元，
为其他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请公司：（1）列示本年主要政府补助情况，包括补助方、补助事由、补助金
额、补助时间、收款情况等；（2）说明政府补助的确认依据，是否存在将持续多期政府补助全部计入当
期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 2023年公司主要政府补助情况
公司根据收到的政府补助的性质及用途将政府补助分类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及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 2023年公司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合计金额约人民币 6,190万元，其中人民币 322万
元是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自递延收益科目摊销至其他收益，另外人民币 5,868 万元是公司 2023 年
收到且补偿公司已经发生的成本或费用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公司 2023年收到的主要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补助方 补助事由 补助金额 补助时间 收款情况

国家金库吉林省分库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1 月
安置残疾人就业增值税即征
即退

1,791 2023年 1月-2023年 12月 已到账

上海奉贤金汇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2023年度金台大厦房租补贴 1,373 2023年 12月 31日 直接减免

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财政所 2022年超额纳税税收返还 1,272 2023年 3月 30日 已到账

海南生态软件园 2021 年 5 月-2022 年 12 月
海南生态软件园税收扶持金 488 2023 年 3 月（26 万）、2023 年 12 月

（462万） 已到账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税务局

2023年先进制造业进项税额
加计抵减 359 2023年 10月（310万）、2023年 11 月

（28万）、2023年 12月（21万） 直接抵税

上海市金山区财政局 2022年企业所得税税收扶持 156 2023年 3月 28日 已到账

长春北湖科技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2021年推动下半年经济稳增
长奖补资金 83 2023年 12月 18日 已到账

上海市奉贤区财政局
2023年使用地方教育附加专
项资金（岗位能力类）企业职
工职业培训补贴

78 2023年 11月 20日 已到账

合计 5,600

(二) 政府补助的确认依据
公司对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的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

的方法分期计入其他收益或营业外收入。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
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其他收益或营业外收入；用于
补偿已经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其他收益或营业外收入。

公司 2023 年度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均为公司本年收到的且补偿公司已经发生的成本或费
用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以及本年或以前年度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合理、系统的方
法摊销至本年其他收益的，不存在持续多期政府补助全部计入当期情况。

(三) 年审会计师意见
毕马威认为，公司有关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不存在将

持续多期政府补助全部计入当期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1 日


